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洽辦機關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辦機關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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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水利署第　　河川局委託

   　(其他機關)

代辦　　　工程協議書

附件二(代辦機關為契約當事人)



經濟部水利署第　河川局委託(其他機關)代辦　　工程協議書（範

本）

　經濟部水利署第　河川局（以下簡稱洽辦機關）為辦理　　河

段　　工程（以下簡稱本代辦工程），委託(其他機關)（以下簡稱代

辦機關）代辦工程採購，經雙方同意訂立協議書如下：

第1條  代辦工程名稱：

第2條　代辦工程地點：　　縣　　鄉(鎮、市）　　河段

第3條　代辦範圍：代辦機關承洽辦機關之委託，代表洽辦機關辦理

本代辦工程事項如下，其代辦事項權責劃分如附表：

□洽辦機關核定之計畫工程測設。

□工程預算書及國有財物出售，歲出及歲入預算書編製、審核。

□工程採購招標（含底價訂定）。

□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42條第 1款洽請代辦機關之上級

機關代行洽辦機關之上級機關監辦。

□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42條第 2款洽請代辦機關之主(會

)計及有關單位代辦監辦。

□工程採購決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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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工程採購訂約。

□工程監造。

□工程施作期間所衍生之事件，如履約爭議處理(含用地處理、

糾紛處理等)、剩餘土石方處理、變更設計等。

□工程品質、工程勞安及環保等事項。

□工程估驗、請款等作業。

□竣工驗收、決算等。

【註：本代辦工程事項，雙方於訂立協議書時，得依工程個案實

際情形調整增減其內容。】

第4條  代辦期限：以本代辦工程□全部完成驗收並已交由洽辦機關

接管、□全部完成驗收交由洽辦機關接管完妥並委由代辦機

關負責維護至保固期滿並交還洽辦機關完妥為止。

代辦機關除依前項期限辦理代辦事宜外，另需依下列已勾選

之各款期限完成各項工作：

□於　年　月　日前完成發包並與得標得標廠商訂立契約。

□於　年　月　日前完成用地取得。

□於　年　月　日前完成動工。

□於　年　月　日前全部完成驗收。

□於　年　月　日前由洽辦機關接管完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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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於　年　月　日前委由代辦機關負責維護至保固期滿並交

還洽辦機關完妥。

不可歸責代辦機關事由，代辦機關經洽辦機關同意後，得展

延各項工作期限。

第5條　代辦工程費之轉撥付應依本署所屬機關委託其他機關代辦各

項工程相關管考要點規定辦理。

第6條  執行代辦工程所為國有財物之出售者，代辦機關應於其與得

標得標廠商之契約中敘明，按得標總價不同，要求得標得標

廠商依限（依本署相關財物出售契約書範本或相關財物出售

規定，分別訂定期限），將得標標售款直接繳至洽辦機關

指定帳戶，帳號及戶名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

第7條　代辦機關之義務與責任：

一、於委託代辦應行事項範圍內，代辦機關應以善良管理人

之注意義務，履行本協議書之內容。

二、代辦工程為疏濬工程者，代辦機關應協助洽辦機關，

對於代辦工程所在河段，發現有盜濫採砂石、廢棄物傾

倒與其他違規行為之情事者，負責舉發，並通知洽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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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取締。

三、與得標得標廠商所簽訂之契約中應包括下列事項：

(一)洽辦機關核定之計畫。

（二）本協議書應納入代辦機關與得標得標廠商之契約文

件之一。

(三) 得標廠商因標得代辦工程出售國有財物(於疏濬工程

為土石)其價金應依第六條規定辦理。

(四) 得標得標廠商於洽辦機關要求代辦機關將其與得標

得標廠商之契約所生之債權債務，移轉予洽辦機關時，

得標得標廠商不得拒絕。

(五)洽辦機關依第八條規定終止本協議後，遇有不可預見

之緊急事故時，得於得標得標廠商終止與代辦機關

所簽定之契約後，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，與得標

得標廠商訂立契約。

（六）代辦工程之施作不得違反水利法及相關法令規定。

四、代辦機關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，且有下列各款情

形之ㄧ，經洽辦機關書面通知代辦機關限期改正而逾

期仍未改正者，洽辦機關得直接依本協議書及代辦機

關與得標得標廠商之契約約定，要求得標得標廠商確

實履約；如致生損害賠償責任者，另得逕向得標得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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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商請求賠償其損害。

(一)因可歸責於得標廠商事由，工程進度嚴重落後而有影

響河防安全之虞，代辦機關未能有效督導者。

(二)依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之規定，經上級機關

施工查核列為丙等者。

(三)因可歸責於得標廠商事由，發生重大勞安或環保事

故之情形者。

(四) 其他造成代辦工程未能如期如質履約，情節重大者。

五、代辦機關如有沒收或取得得標廠商違約金、罰款、損害賠

償金或利息等，應於洽辦機關書面通知代辦機關轉交

之期限內撥交洽辦機關處理。

六、於簽約後10日內，應將其與得標得標廠商所簽定之契約

副本　份，送交洽辦機關。

七、本代辦工程之得標得標廠商如有違約事宜，應主動通知

洽辦機關，該得標廠商如有盜濫採砂石、廢棄物傾倒之

虞者，代辦機關應要求得標得標廠商停工，並予以檢

測。

八、代辦機關執行代辦工程因而影響環境、道路、溝渠、管線

及其他公共設施有污染損壞時，應負恢復原狀之責任，

其有違反相關規定或毀損相關設施或妨礙鄰近土地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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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、人民生命財產與其他權益，致發生國家賠償責任或

民事賠償責任時，代辦機關應負賠償責任。

九、代辦機關因施工之實際情形，需辦理代辦工程變更設計

時，該項變更設計應不違背或降低原設計預定目標、效

益及功能之原則。

第 8條　終止委託：

一、代辦機關有下列情形之ㄧ，經洽辦機關書面通知期限改
正而逾期仍未改正時，洽辦機關除得終止本協議外，
必要時，並得要求代辦機關將其與得標得標廠商之契
約所生之債權債務，移轉予洽辦機關，代辦機關不得
拒絕：

(一)因可歸責於得標廠商事由，工程進度嚴重落後達政府
採購法施行細則第一百一十一條規定者。

(二)因可歸責代辦機關事由，致未依協議書約定各階段期
限內完成各分項工作，情節重大者。

（三）代辦機關未依協議書約定各階段期限內或洽辦機關書

面通知所載期限內交付應移轉予洽辦機關之金錢、文

件者。上開文件包括：

□代辦機關與其他機關就本代辦工程相關之來往文件。

□本代辦工程調解、涉訟或仲裁文件。

□其他文件：（由洽辦機關依代辦工程性質與實際需

要自行訂定）

（四）得標得標廠商擅自減省工料，情節重大，代辦機關未
能發現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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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代辦期限內代辦工程有查驗或驗收不實，情節重大者。
(六)代辦工程所在或其鄰近河段範圍內發生盜濫採砂石或

傾倒廢棄物等違法行為案件，經河川局、司法機關或
其他單位查獲者。

(七) 得標得標廠商未依約履行，致生損害賠償責任，而代
辦機關無正當理由未能向得標廠商求償者。

 (八)代辦機關辦理變更設計，致降低違背或降低原設計預

定目標、效益及功能、保護標準，情節重大者。

（九）其他違反政府採購法規定者。

二、洽辦機關終止本協議後，依其所認定之適當方式，自行或

洽其他機關（構）完成本代辦工程，其所增加之費用及損

失，洽辦機關得要求代辦機關負擔。

三、洽辦機關終止本協議後，代辦機關應即停止工作進行，經

洽辦機關會勘認定結算範圍，並將結算之文件、憑證、代

辦機關完成之事項及已撥付款之結餘款及相關費用、已代

收之國有財物標售價款，於洽辦機關書面通知所載期限內

移交洽辦機關接辦。

四、無論洽辦機關自辦或委託其他機關（構）接辦，均俟本代

辦工程全部完成後再行結算。

五、可歸責洽辦機關事由終止本協議，洽辦機關應負擔代辦機

關已支付之各項必要費用。

第 9條　附則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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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所有協議書相關正式文件，雙方均應依公文程序或專人送

達。但經他方同意者，得先以傳真方式送達，再補送公文。

二、因不可抗力或事變之事故而發生延誤或不能繼續履行義務

時，雙方均不負任何延遲責任。雙方應於發生不可抗力或

事變之事故後○日內，以書面通知對方做適當之處理。

三、洽辦機關因可歸責於代辦機關事由終止本協議者，自終止

代辦協議之次日起3年內不再委由該代辦機關代辦採購。

四、代辦機關與得標得標廠商所簽定之契約內容與第 7條第3

款規定不符者，經洽辦機關書面通知代辦機關限期修正

而逾期未修正契約內容者，洽辦機關得不撥付下期經費。

五、有關各項支出原始憑證，代辦機關應妥善保存，除由洽辦

機關依審計法施行細則第 25條規定，函報審計機關同意

存放代辦機關就地審計外，由代辦機關送洽辦機關辦理。

六、本協議書任何增（修）訂，均須雙方同意後以書面為之。

第10條　協議書份數：

本協議書正本乙式 2份，洽辦機關1份，代辦機關1份，副

本  份，洽辦機關  份，代辦機關  份。

9



立協議書人

       洽辦機關：經濟部水利署第  河川局

       代表人：

       聯絡地址：

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傳真：

       代辦機關：     縣(市)政府(鄉鎮市公所)

       代表人：  

       聯絡地址：

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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